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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参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一、关联交易概述 

2015年6月2日，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汕

头市丰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迪房地产”）签订了《股权转让协

议》，协议约定公司将持有的广东宝奥现代物流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奥

物流”）30%股权转让给丰迪房地产，交易金额为120,535,335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与丰迪房地产构成

关联法人，公司董事长蔡东青先生、副董事长蔡晓东先生属于关联董事，本次交

易构成关联交易。 

2015年6月2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以5票同意、0票弃权、

0票反对、2票回避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参股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出席会议的关联董事蔡东青、蔡晓东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

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

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本次交易不需要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汕头市丰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4年06月07日 

法定代表人：詹庆光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住所：汕头市澄海区澄华西门新兴路南13幢7号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销售：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水暖器材。 

股东情况：汕头市东煌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关联关系说明：汕头市东煌投资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蔡东青

先生实际控制的公司。因此本公司与汕头市丰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构成关联法

人。 

历史沿革、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丰迪房地产自成立以来一直从事房

地产开发经营相关业务。 

财务数据：截至2014年12月31日，汕头市丰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1,000,936,245.62元，净资产为300,802,243.16元，负债总额为700,134,002.46

元，净利润为66,337,301.28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东宝奥现代物流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07月08日 

法定代表人：刘武 

注册资本：人民币1亿元 

住所：汕头市澄海区金鸿公路边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开发；商品加工、维修、包装、代展、检验；国际货运

代理；库场设备租赁；商品物资批发、零售；物资配送；报关业务；物流规划和

咨询服务；市场开发、经营及管理服务；市场配套服务；网上销售玩具、毛衫、

塑料原料；房地产开发，物业租赁和物业管理；物业及设备维修维护；股权投资。

筹办：组织完成涉及我国公路、水路、铁路运输的国际集装箱多式联运业务，货

物装卸、搬运业务，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货物专用运输（冷藏

保鲜），商品储存。 

股东情况：广州宝供投资有限公司出资6000万元，占总股份的60%；广东奥

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资3000万元，占总股份的30%；汕头市安粤物流有限

公司出资1000万元，占总股份的10%。 



2、本次交易标的为公司持有的宝奥物流30%股权。宝奥物流的各项资产不存

在抵押、质押、冻结、司法查封等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不存在尚未了结或可预

见的重大诉讼、仲裁、行政处罚或索赔事项。  

3、近3年的资产、负债状况和经营情况（单位：元） 

项目 2012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2015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239,479,583.70 299,069,843.03 526,709,170.38 549,561,273.26 

负债总额 53,751,496.23 228,410,081.73 479,288,200.84 508,607,381.67 

所有者权益总额 185,728,087.47 70,659,761.30 47,420,969.54 40,953,891.59 

营业总收入 0 0 0 0 

营业利润 -11,221,578.63 -14,561,616.91 -23,124,836.41 -5,418,298.34 

净利润总额 -11,257,558.63 -15,068,326.17 -23,238,791.76 -5,636,105.24 

以上公司财务数据未经会计师审计。 

4、历史沿革及股权变动情况 ： 

宝奥物流是广州宝供投资有限公司，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和汕头

市安粤物流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2011年7月08日，总

投资1亿元，其中广州宝供投资有限公司出资6000万元，占总股份的60%；广东奥

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资3000万元，占总股份的30%；汕头市安粤物流有限

公司出资1000万元，占总股份的10%。 

5、企业经营情况： 

宝奥物流从工商登记成立到筹建已有三年时间，尚未开展正常的经营，仅发

生了与澄海国际玩具商贸物流城项目建设相关的投资费用，未产生收入。 

6、宝奥物流有优先受让权的其他股东在本次交易中放弃优先受让权。 

7、股权交割后，公司作为原股东对宝奥物流与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之间最高1.02亿元债务承担的保证责任相应由丰迪房地产作为新股东承受。公司

不再对宝奥物流承担任何保证责任，丰迪房地产应配合与国家开发银行签订保证



合同。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根据聘请的具有中国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广信评报字[2015]第205号），以2015年3月31日为

评估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宝奥物流全部资产账面值为54,956.13

万元，评估值为91,039.18 万元，增幅65.66 %；负债账面值为50,860.74万元，

评估值为50,860.74万元，无增减；净资产账面值为4,095.39万元，评估值为

40,178.44万元，增幅881.07%。 

经过评估测算，运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基准日时，宝奥物流的全部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的评估价值为40,178.44万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本次股权转让的主要内容： 

公司将持有的广东宝奥现代物流投资有限公司30%股权转让给汕头市丰迪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交易金额为120,535,335元。 

2、分期付款安排： 

宝奥物流在协议生效之日起三个月内，支付第一笔转让款，即所有股权转让

价款的 10%，即 1205.35335 万元。于工商登记变更完成之后三个月内，支付第

二笔转让款，即所有股权转让价款的 20%，即 2410.7067 万元。于工商登记变更

完成之后一年内, 乙方支付第三笔转让款，即所有股权转让价款的 70%，即

8437.47345 万元。 

3、债权债务承担：除了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披露的内容外，宝奥物流没

有未披露的债务或或有债务、涉讼等事项，若有此等事项，由公司负责处理清楚，

并承担相应责任。股权交割后，公司作为原股东对宝奥物流与国家开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之间最高1.02亿元债务承担的保证责任相应由丰迪房地产作为新股东

承受。公司不再对宝奥物流承担任何保证责任，丰迪房地产应配合与国家开发银

行签订保证合同。 

4、过渡期安排：自协议签订之日起至交割日期间，公司应确保宝奥物流正



常经营和管理，尽其合理努力保持同客户、供应商的关系。且公司保证宝奥物流

及其并表公司在此期间不会对业务、资产和人员进行重大调整和处置。 

5、生效条件：本次交易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出售宝奥物流 30%股权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

金。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交易目的与意义 

随着公司的战略转型，宝奥物流的战略布局已不适应公司发展的需要，基于

公司打造以 IP 为核心的泛娱乐生态系统的战略考虑，决定出售参股子公司宝奥

物流 30%股权，所得款项将用于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需流动资金。本次交易有利

于优化公司的产业结构，为公司业务拓展提供资金支持。 

2、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获得的投资收益为 109,655,784.06 元。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汕头市丰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未发生过关联交

易。 

 

九、本次交易的审批程序 

1、董事会意见 

随着公司的战略转型，宝奥物流的战略布局已不适应公司发展的需要，基于

公司打造以 IP 为核心的泛娱乐生态系统的战略考虑，决定出售参股子公司宝奥

物流 30%股权。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该议案经非关联董事一致表决通过，关联董事蔡东青、蔡晓东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

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出售参股子公司宝奥物流 30%股权，符合市场现状和公司的实际情

况，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交易价格以评估报告的评估值为参考依据，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本次

交易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本次交易

尚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公司出售参股子公司宝奥物流 30%股权的交

易价格以评估报告的评估值为参考依据，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本次出售参

股子公司宝奥物流 30%股权，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发展战略，符合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

展。综上，同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十、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意见； 

3、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4、广东宝奥现代物流投资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5、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事宜所涉及的广东宝奥现代

物流投资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市场价值评估报告书（中广信评报字[2015]第

205 号） 

 

特此公告 

 

广东奥飞动漫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六月三日     




